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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缔约国会议 

2011 年 9 月 12 日至 16 日，贝鲁特 

临时议程项目 10 

公约一般状况和运作 
 
 
 

  关于设在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的集束弹药公约履约

支助股的决定草案的解释性说明 
 
 

  由挪威和瑞士提交 
 
 

 一. 导言 
 
 

1. 本文件提供了由挪威和瑞士联合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设在日内瓦国际人道

主义排雷中心并由其提供支持的集束弹药公约履约支助股的拟议决定草案的解

释性指导。 

2. 该提案是在2011年 6月 22日的关于执行架构和闭会期间工作的主席讨论文

件建议 4 的基础上提出的。本解释性说明提出了未来履约支助股的原则，并详细

介绍了关于建立一个履约支助股的可能性的拟议决定草案，该拟议决定的初稿已

在 2011 年 6 月集束弹药公约闭会期间会议期间分发。    

 

 二. 未来履约支助股的原则 
 
 

3. 履约支助股的工作应基于以下原则：   

• 独立 

• 包容 

• 透明度 

• 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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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 

• 成效。 

 

 三. 履约支助股的基本设置 
 
 

4. 履约支助股应由缔约国设立，直接向缔约国负责，并接受其指令。该股应根

据缔约国核准的其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直接向缔约国报告其活动和财务。该股应

根据缔约国和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达成的协议设在该中心，缔约国、中

心和履约支助股各自的职责和责任由该协议加以规范。 

5. 履约支助股应有明晰的机构简介(例如标志、电子邮件地址、独立的银行账

户和类似信息)，强调它作为《集束弹药公约》的一个支持性实体的作用。 

6. 应明确规定履约支助股股长对该股业务工作所负责任，有关业务工作将由缔

约国的指令和缔约国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之间的协议加以规定。  

 

 四. 履约支助股的规模和编制 
 
 

7. 履约支助股将适当配备最多三名工作人员。该股可由下列人员组成： 

• 一名股长 

• 一名具有公认经验的资深专家 

• 一名没有管理职能、但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助理。 

 

 五. 履约支助股股长和人员问题 
 
 

8. 主席经与协调员协商，并考虑到所有缔约国的意见，应以透明的方式决定与

履约支助股股长的征聘和雇用有关的事宜。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应安排

该股股长的征聘工作。首要考虑因素是必须确保效率、能力和正直方面的最高标

准。工作人员的选拔应不分种族、性别和宗教。 

9. 履约支助股股长应负责征聘和指导该股工作人员。该股所有工作人员均应与

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签订合同，相关内部规章也将适用于这些工作人员。  

 

 六. 履约支助股的任务规定 
 
 

10. 履约支助股的任务和职责应由一个指令加以规定。该指令可在第二次缔约国

会议上通过，并随后应当附于缔约国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的协议之后。 

11. 履约支助股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机构，可接受额外自愿捐款，以按照其任务

规定签约相关技术专家，以支持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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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预算 
 
 

12. 与《集束弹药公约》的一般执行有关的所有费用应编入一个透明的预算。该

预算应由协调委员会核可，并随后由履约支助股股长提交缔约国会议。  

 

 八. 财务 
 
 

13. 主席应经与缔约国协商，经缔约国核准，拟定一个履约支助股业务经费财务

模型。 

 

 九. 报告和控制 
 
 

14. 履约支助股股长应直接向缔约国报告该股的财务状况和业务活动。应向缔约

国提交该股账目的年度独立审计报告。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主任应向缔

约国报告缔约国与中心的协议的执行情况。 

 

 十. 缔约国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的协议 
 
 

15. 应授权第二次缔约国会议主席谈判和签订一项缔约国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

义排雷中心之间的协议。该协议将规定中心与履约支助股有关的托管服务和有关

任务和责任。这些任务和责任包括行政支持及其他支持，包括为闭会期间会议和

赞助方案提供协助。  

 

 十一. 设立履约支助股的分步骤时间表和有关资金筹措计划 
 
 

16. 在第二次缔约国会议上，缔约国可就下列问题作出决定：(a) 对履约支助股

的指令；(b) 主席谈判并签订缔约国与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的托管协议

的相关授权；(c) 主席拟订一个财务模型的授权。托管协议和财务模型都须经缔

约国核准。 

17. 根据缔约国的优先事项和兴趣，为在第三次缔约国会议前成立履约支助股，

缔约国可授权主席在第三次缔约国会议之前召开一次缔约国特别会议，以便向缔

约国提交拟议协议和财务模型，供其核准。  

18. 与此同时，缔约国应通过加强现有临时解决方案，即由指令提供指导并由日

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提供对一些任务的支持的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防

危机和复原局的执行协调员，确保对公约执行的高效和有效的临时支助，从而确

保有效和高效地过渡到履约支助股。  

 


